宁波白溪水库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公示材料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宁波白溪水库

建设内容：新建宁波白溪水库,混凝土面板堆石坝高124.4 m，总库容1.684亿m3，水电厂总装机1.8万kW。
建设单位：宁波市白溪水库建设指挥部

建设地点：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

工程投资：工程实际总投资5.3亿元、其中环保投资1344.97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2.54%。

工程建设情况：1996年开始筹备建设，1998年9月截流和正式开工，2000年10月下闸蓄水，2001年5 月正式并网发电，2001年底全部竣工，总工期5年。

运营时产生规模与能力：通过水库调蓄，可每年向宁波市供水1.73亿m3；利用水库拦洪削峰作用，可将20年一遇洪水（来水流量2230 m3/s）的下泄流量控制在1340 m3/s以内；白溪水库电站装机容量1.8万kw，年发电量4380万kwh；水库灌溉面积2.0万亩，年灌溉水量0.13亿m3。
环评编制单位：能源部、水利部华东勘测设计院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国家电力公司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二工程局

验收调查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验收监测单位：宁波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站
二、环境保护执行情况

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该项目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履行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手续。工程相应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步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环评报告书提出的生态保护及污染防治措施及有关批复意见得到了积极的落实。该工程在施工期和试运行期间，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有关规定，未发生过环境扰民事件。

白溪水库已建立了“白溪水库环境保护与水质监控研究中心”，主要负责管理与检查库区环境保护工作的实施情况；监测各污水处理站的运行效果；定期监测水库水质等。该中心设置专职环保技术员岗位，职责明确。试运行期间，各项污染治理设施管理、运行正常。

三、验收调查结果

    北京师范大学于2003年1月—7月对该工程进行了环境影响调查，调查结论如下：

1、施工期采取了降噪、防尘等相关的环保措施，将生产区和生活区的污水进行了有效处理，对生活垃圾进行了妥善处置。

2、水库水质状况：根据宁波市环境监测站和宁海县环境监测站2001年、2002年所监测的指标基本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水质标准要求。1990年工程建设前水质状况较好，1999年工程建设中有所下降，2001年和2002年工程试运行期水质状况好转。

2003年宁波市环境监测站对大松溪上游（Ⅰ）、清水溪上游（Ⅱ）、大松溪与清水溪汇合处（Ⅲ）、水库近坝处（Ⅳ）四个监测断面中pH值、水温、CODcr、 BOD5、TN、TP、粪大肠菌群等22项指标的监测结果表明除Ⅱ断面的TN指标超过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水质标准要求，其他指标均达到Ⅱ类水质标准的要求。若以Ⅳ断面水质代表供水水质，则其水质除TN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水质标准外，其它指标则达到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Ⅰ类水质标准。

3、坝下水质监测：发电前1－6号堰坝监测指标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标准的要求，两个断面的石油类、粪大肠菌群超过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标准。

发电后1－5号堰坝、两个断面及Ⅴ号断面监测指标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标准的要求，6号堰坝的粪大肠菌群超过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标准的要求。

4、运营期生活废水：对营地、电厂、大松溪服务中心、平坑生态野营地和笔架染服务中心五个地点的废水总排放量为180 吨/天，废水经处理达到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 

5、生态环境恢复和水土保持措施：工程施工扰动地表面积为92.15公顷，综合整治面积为77.2公顷，工程的最终弃渣总量为100.13万立方米，总拦渣量85.6万立方米，工程总植树株数39379株，种植草坪面积49459平方米；采取了植被护坡、平整渣场、覆土和复垦、种植草灌等植物措施，有效的控制了水土流失，生态环境有明显改善。

景观分析的结果表明，各工程周围土地利用类型主次顺序变化不大，仍然是以林业生态系统为主，农业和草地生态系统为辅，工程对坝址进行了大规模场地绿化，使水库景观与周围景观相协调。

6、移民安置：工程共移民23户73人，拆迁房屋3535平方米，主要移民安置村基础设施完善，住房条件得到改善，移民收入较迁移前有较大提高。

7、公众调查结果表明：97.0%的公众认为工程对治理洪灾起关键作用，75.8 %的公众认为工程对本区域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